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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8530.htm （国办发＜１９９０

＞５３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

、各直属机构： 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地方对外经贸洽谈会

归口经贸部审批的意见》，已经国务院批准，现转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一九九０年七月三十日 关于地方对外经贸洽

谈会归口经贸部审批的意见国务院： 近两年来，全国各地相

继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对外经贸洽谈会（包括出口商品小交会

、展销会、专业性出口商品洽谈会及对外经济、技术、利用

外资、贸易洽谈会等，简称小交会），这对于扩大本地区的

影响，促进对外经济联系，增加出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由于各地举办的对外经贸洽谈会越来越多，时间越来

越集中，造成小交会过多过乱。各小交会之间同类商品价格

相差甚大，难以管理。外商重复签约，履约率低，使国家对

外贸易信誉受到影响。小交会重复举办，也增加了费用开支

，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不少外商因四处奔波，难以应付

，反映强烈。为进一步治理整顿外贸秩序，使地方举办的各

类小交会能有秩序地进行，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国内举办

的各类对外经贸洽谈会，统一归口经贸部审批和协调管理。

鼓励和推动多省市联合举办的口岸小交会，控制和减少单一

省市举办的小交会。 二、为确保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

州交易会）的安全和出口成交正常进行，每年广州交易会期

间（春交会四月十五日至三十日，秋交会十月十五日至三十



日），任何单位不得在广州或附近地区举办各种形式的对外

经贸洽谈会和内贸展销会。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

、各部门遵照执行。 对外经济贸易部 一九九０年七月二十三

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